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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19年12月18日 星期三B06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文集土告字〔2019〕第14号

根据《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暂行办法》和《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经文昌市人
民政府批准，出让人决定将以下壹（幅）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公开挂牌方式出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依法设立的法人、其他组织及具有
完全民事能力的自然人（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
（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本次竞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
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

三、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出价高者
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册（该
出让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申请人可于2019年12月
27日至2020年1月15日到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自然资源
权益和开发利用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
号窗口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和提交书面申请。

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1月15日17时
（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
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0年1月15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
买资格。

六、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20年
1月7 日8时30分至2020年1月17日15时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
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2020年1月17日15
时）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召
开挂牌现场会）。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约定
与出让人签订《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
按出让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土地出让金。（二）根据文自然资规指[2019]
127号文，该宗地属商业设施用地，项目建设规划方案要符合当地建
筑风貌，并报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批，竞得人须严格按照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要求，在半年内动工建设项
目，两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三）本次出让宗地按现状条件出让，
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已明确。该宗地现状上有属文昌市龙楼镇红
海村民委员会好圣村民小组所有的建筑物一栋（3层），该建筑为钢筋
混泥土结构，已完成主体框架建设，该宗地竞得者需另外按该建筑评
估价格36.0931万元向文昌市龙楼镇红海村民委员会好圣村民小组

支付房屋补偿。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一经办理手续参与竞

买，视为对出让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并愿承担参加竞买交易所产生

的一切风险和责任。（四）根据《文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出具拟

出让地块建设项目产业类别等审核意见的复函》，本次出让宗地投资

强度不低于300万/亩，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5年内，以上控制指标按照规定列入

《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竞得人

在签订集体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一并与文昌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五）土地出让成交后，必

须在20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须在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90日内

付清全部土地出让金。合同约定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的，首次付款应

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30日内缴纳不低于出让总价款60%。分期支

付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受让人在支付第二期及以

后各期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时，同意按照支付第一期

土地出让价款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向出让人支付利

息。（六）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在文昌市注册公司进行项目开发，拟注

册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申请人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

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如已在文昌市注册具有相应土地开发资质

的公司，可不再注册公司。（七）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规定完善该宗

地施工报建、地质、压覆矿、消防、环保等审批手续，方可动工建设。

（八）该宗地若需要实施装配式建设，应按照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

行。（九）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白金路2号、海南省政府会展楼

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联 系 人：黄女士、杨先生、欧阳先生

联系电话：0898-63330100、65303602、68529777

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

http://lr.hainan.gov.cn/ http://zw.hainan.gov.cn/ggzy/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18日

出让人
文昌市龙楼镇红海村民
委员会好圣村民小组

地块编号
文集建试

（2019）-2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龙楼镇红海
村委会好圣村地段

面积(平方米)
1293.22平方米
（折合1.94亩）

土地用途
旅馆用地（商
业设施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1.5，建筑密度≤40%，绿地
率≥25%，建筑限高≤15米/4层

挂牌起始价
234.7194万元

（1815元/平方米）

竞买保证金（万元）

141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文集土告字〔2019〕第17号

根据《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暂行办法》和《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经文昌市人民
政府批准，出让人决定将以下壹（幅）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公开挂牌方式出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依法设立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
组织（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
得参与本次竞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
竞买，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

三、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出价高者
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册（该
出让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申请人可于2019年12月
23日至2020年1月15日到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自然资源
权益和开发利用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
号窗口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和提交书面申请。

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1月15日17时
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
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0年1月15日17时30分前确认
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20年1
月8日8时00分至2020年1月17日10时3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
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2020年1月17日10
时3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
厅召开挂牌现场会）。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根据出让人要求，本次出让人拟挂
牌出让文集建试（2019）-27号、文集建试（2019）-28号、文集建试
（2019）-29号三个地块，为在入市同时改善村民人居环境，呈现整村
焕新的效果，竞买方在报名竞买本次挂牌出让宗地文集建试（2019）-
28号的同时，还须报名参与竞买文集建试（2019）-27号和文集建试
（2019）-29号地块。（二）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文昌市农
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约定与出让人签
订《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按出让合同
约定及时缴纳土地出让金。（三）根据文自然资规指〔2019〕147号文，
该宗地属商服用地，项目建设规划方案要符合当地建筑风貌，并报市
规划主管部门审批，竞得人须严格按照市规划部门批准的项目规划设
计方案要求，在半年内动工建设项目，两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

（四）本次出让宗地按现状条件出让，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
一经办理手续参与竞买，视为对出让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并愿承担
参加竞买交易所产生的一切风险和责任。（五）根据《文昌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关于出具文集建试(2019)-28号地块建设项目产业类别等审
核意见的复函》，本次出让宗地投资强度不低于300万/亩，项目达产
时间为签订《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5
年内，以上控制指标按照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
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竞得人在签订集体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时，一并与文昌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
准入协议》。（六）土地出让成交后，必须在20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
同，须在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90日内付清全部土地出让金。合同约
定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的，首次付款应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30日
内缴纳不低于出让总价款60%。分期支付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价款的，受让人在支付第二期及以后各期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价款时，同意按照支付第一期土地出让价款之日中国人民
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向出让人支付利息。（七）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
在文昌市注册公司进行项目开发，拟注册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
的，申请人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
如已在文昌市注册具有相应土地开发资质的公司，可不再注册公司。
（八）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规定完善该宗地施工报建、地质、压覆
矿、消防、环保等审批手续，方可动工建设。（九）该宗地若需要实施装
配式建筑，应按照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十）本次挂牌出让事项
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白金路2号、海南省政府会展楼

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联 系 人：黄女士、杨先生、吴先生
联系电话：0898-63330100、65303602、66793886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http://www.landchina.com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18日

出让人
文昌市会文镇官新村民
委员会灶管一村民小组

地块编号
文集建试

(2019)-28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会文镇官新村
委会灶管一村地段

面积（m2）

4711.24

土地用途
旅馆用地（商

服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1.5；建筑密度≤50%
绿地率≥20%；建筑限高≤4层

挂牌起始价（万元）
353.343

（折合750元/平方米）

竞买保证金（万元）

213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文集土告字〔2019〕第18号

根据《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暂行办法》和《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经文昌市人民
政府批准，出让人决定将以下壹（幅）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公开挂牌方式出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依法设立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
组织（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
得参与本次竞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
竞买，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

三、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出价高者
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册（该
出让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申请人可于2019年12月
23日至2020年1月15日到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自然资源
权益和开发利用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
号窗口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和提交书面申请。

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1月15日17时
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
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0年1月15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
竞买资格。

六、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20年1
月8日8时00分至2020年1月17日11时0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
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2020年1月17日11
时0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
厅召开挂牌现场会）。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根据出让人要求，本次出让人拟挂
牌出让文集建试（2019）-27号、文集建试（2019）-28号、文集建试
（2019）-29号三个地块，为在入市同时改善村民人居环境，呈现整村
焕新的效果，竞买方在报名竞买本次挂牌出让宗地文集建试（2019）-
29号的同时，还须报名参与竞买文集建试（2019）-27号和文集建试
（2019）-28号地块。（二）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文昌市农
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约定与出让人签
订《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按出让合同
约定及时缴纳土地出让金。（三）根据文自然资规指〔2019〕148号文，
该宗地属商服用地，项目建设规划方案要符合当地建筑风貌，并报市
规划主管部门审批，竞得人须严格按照市规划部门批准的项目规划设
计方案要求，在半年内动工建设项目，两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

（四）本次出让宗地按现状条件出让，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
一经办理手续参与竞买，视为对出让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并愿承担
参加竞买交易所产生的一切风险和责任。（五）根据《文昌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关于出具文集建试(2019)-29号地块建设项目产业类别审核
意见的复函》，本次出让宗地投资强度不低于300万/亩，项目达产时
间为签订《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5
年内，以上控制指标按照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
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竞得人在签订集体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时，一并与文昌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
准入协议》。（六）土地出让成交后，必须在20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
同，须在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90日内付清全部土地出让金。合同约
定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的，首次付款应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30日
内缴纳不低于出让总价款60%。分期支付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价款的，受让人在支付第二期及以后各期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价款时，同意按照支付第一期土地出让价款之日中国人民
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向出让人支付利息。（七）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
在文昌市注册公司进行项目开发，拟注册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
的，申请人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
如已在文昌市注册具有相应土地开发资质的公司，可不再注册公司。
（八）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规定完善该宗地施工报建、地质、压覆
矿、消防、环保等审批手续，方可动工建设。（九）该宗地若需要实施装
配式建筑，应按照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十）本次挂牌出让事项
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白金路2号、海南省政府会展楼

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联 系 人：黄女士、杨先生、吴先生
联系电话：0898-63330100、65303602、66793886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http://www.landchina.com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18日

出让人
文昌市会文镇官新村民
委员会灶管一村民小组

地块编号
文集建试

(2019)-29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会文镇官新村
委会灶管一村地段

面积（m2）

2332.98

土地用途
旅馆用地（商

服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1.5；建筑密度≤50%

绿地率≥20%；建筑限高≤4层
挂牌起始价（万元）

185.4719
（折合795元/平方米）

竞买保证金（万元）

112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文集土告字〔2019〕第15号

根据《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暂行办法》和《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经文昌市人
民政府批准，出让人决定将以下壹（幅）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公开挂牌方式出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依法设立的法人、其他组织及具有
完全民事能力的自然人（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
（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本次竞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
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

三、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出价高者
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册（该
出让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申请人可于2019年12月
27日至2020年1月15日到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自然资源权
益和开发利用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
口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和提交书面申请。

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1月15日17时
（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
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0年1月15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
格。

六、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20年1
月7日8时30分至2020年1月17日15时3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
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2020年1月17日15时
3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
召开挂牌现场会）。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约定与
出让人签订《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按出
让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土地出让金。（二）根据文自然资规指[2019]145号
文，该宗地属商业设施用地，项目建设规划方案要符合当地建筑风貌，并
报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批，竞得人须严格按照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要求，在半年内动工建设项目，两年内完
成项目的投资建设。（三）本次出让宗地按现状条件出让，竞买人应当现
场踏勘出让地块，一经办理手续参与竞买，视为对出让地块现状条件无
异议，并愿承担参加竞买交易所产生的一切风险和责任。（四）根据《文昌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出具拟出让地块建设项目产业类别等审核意
见的复函》，本次出让宗地投资强度不低于300万/亩，项目达产时间为
签订《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5年内，以
上控制指标按照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
容的组成部分，竞得人在签订集体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一并与文昌
市农业农村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五）土地出让成交
后，必须在20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须在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90
日内付清全部土地出让金。合同约定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的，首次付款
应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30日内缴纳不低于出让总价款60%。分期支
付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受让人在支付第二期及以后
各期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时，同意按照支付第一期土地
出让价款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向出让人支付利息。（六）
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在文昌市注册公司进行项目开发，拟注册成立新
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申请人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
立时间等内容。如已在文昌市注册具有相应土地开发资质的公司，可不
再注册公司。（七）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规定完善该宗地施工报建、地
质、压覆矿、消防、环保等审批手续，方可动工建设。（八）该宗地若需要实
施装配式建设，应按照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九）本次挂牌出让事
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白金路2号、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

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联系人：黄女士、杨先生、欧阳先生
联系电话：0898-63330100、65303602、68529777
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
http://lr.hainan.gov.cn/
http://zw.hainan.gov.cn/ggzy/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18日

出让人
文昌市龙楼镇红海村民
委员会好圣村民小组

地块编号
文集建试

（2019）-33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龙楼镇钻石大
道南侧好圣村地段

面积(平方米)
361.64平方米

（折合0.542亩）

土地用途
旅馆用地（商
业设施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1.5，建筑密度≤40%，绿地
率≥25%，建筑限高≤15米/4层

挂牌起始价
66.7226万元

（1845元/平方米）

竞买保证金（万元）

66.7226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公告
文集土告字〔2019〕第11号

根据《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暂行办法》和《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经文昌市人民
政府批准，文昌市文城镇后坑村民委员会内坑村民小组决定将以下壹（幅）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以作价出资方式入市。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一、作价出资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意向合作方资格要求：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
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申请人单独申请，不接受
联合申请。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申请。意向合作方须在文昌
新成立项目公司进行作价出资申请，并提交与入市主体签订的作价出
资合作文件以及入市主体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
代表同意合作的表决书。入市主体与意向合作方根据该地块成交价，
确定各自占有股权份额。增资扩股时，须按增资扩股时的土地市场价
值重新确认入市主体占有股份。

三、本次作价出资的公告期自2019年12月18日至2020年 1月
15日17时止。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作价出资手册（该作价出资
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意向合作方可于公告期内到文
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自然资源权益和开发利用室或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购取作价出资手册和提
交书面申请。

四、意向合作方交纳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1月15日17时
00分（以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核，意向合作方按规定交纳保证金，
我局将在2020年1月15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作价出资合作资格。

五、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价出资活动现场会定
于2020年1月17日16时0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
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召开。公告期满，只有一家符合条件的意向合作
方提交申请，则按出价不低于底价的原则确定是否成交；若公告期满，有
两家或两家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合作方申请，则采取现场竞价方式，按
照出价高者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最终确定是否成交。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取得土地后，意向合作方须按照签
订的《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价出资成交确认书》
约定与入市主体签订《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价出
资合同》，入市主体与意向合作方须在作价出资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履
行作价出资手续，并将入市地块使用权办理土地变更登记至双方合作
公司名下。（二）根据文规函〔2018〕970号文，该宗地属零售商业用地
（商业用地），项目建设规划方案要符合当地建筑风貌，并报文昌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审批，意向合作方须严格按照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主管部门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要求，在半年内动工建设项目，
两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三）土地作价出资成交后，必须在20个
工作日内签订作价出资合同。（四）本次作价出资宗地按现状条件作价
出资，意向合作方应当现场踏勘作价出资地块，一经办理手续参与作
价出资合作，视为对作价出资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并愿承担参加合
作所产生的一切风险和责任。（五）办理作价出资及将土地变更登记至
双方合作公司名下后，合作公司须按规定完善该宗地施工报建、地质、
压覆矿、消防、环保等审批手续，方可动工建设。（六）按照《文昌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重新出具文集建试（2018）-27号地块拟建项目审
核意见的复函》本次出让宗地的投资强度不低于300万元/亩，项目达
产时间为签订《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合
同》后的5年内，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
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意向合作方在签订《文昌市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合同》时，一并与文昌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项目规划方案须符合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行业规定。（七）该宗地若需要实施装配式建筑，应按
照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八）本次作价出资事项如有变更，届时
以变更公告为准。

七、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白金路2号、海南省政府会展楼

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联 系 人：黄女士 杨先生 李先生
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65203602 68555961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http://www.landchina.com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18日

入市主体
文城镇后坑村民委
员会内坑村民小组

地块编号
文集建试

（2018）-27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文城镇迎
宾路南侧地段

面积（m2）

3047.34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用地
（商业用地)

作价出资年限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2.0；建筑密度≤35%
绿地率≥30%；建筑限高≤20层

起始价（万元）
589.6603

（折合1935元/平方米）

保证金（万元）

354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文集土告字〔2019〕第16号

根据《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暂行办法》和《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经文昌市人民
政府批准，出让人决定将以下壹（幅）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公开挂牌方式出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依法设立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
组织（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
得参与本次竞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
竞买，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

三、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出价高者
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册（该
出让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申请人可于2019年12月
23日至2020年1月15日到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自然资源
权益和开发利用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
号窗口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和提交书面申请。

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1月15日17时
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
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0年1月15日17时30分前确认
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20年1
月8日8时00分至2020年1月17日10时0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
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2020年1月17日10
时0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
厅召开挂牌现场会）。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根据出让人要求，本次出让人拟挂
牌出让文集建试（2019）-27号、文集建试（2019）-28号、文集建试
（2019）-29号三个地块，为在入市同时改善村民人居环境，呈现整村焕
新的效果，竞买方在报名竞买本次挂牌出让宗地文集建试（2019）-27
号的同时，还须报名参与竞买文集建试（2019）-28号和文集建试
（2019）-29号地块。（二）本次挂牌出让宗地文集建试（2019）-27号地
块占用部分村内道路，根据出让人要求，竞买方竞得文集建试（2019）-
27号地块后，还须出资在文集建试（2019）-27号地块南侧地段为村内
修建宽3.5米，长约250米的硬化道路，修建道路用地由出让人无偿提
供。（三）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约定与出让人签订《文昌市农村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按出让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土地
出让金。（四）根据文自然资规指〔2019〕146号文，该宗地属商服用地，

项目建设规划方案要符合当地建筑风貌，并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
批，竞得人须严格按照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方案
要求，在半年内动工建设项目，两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五）本次
出让宗地按现状条件出让，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一经办理手
续参与竞买，视为对出让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并愿承担参加竞买交易
所产生的一切风险和责任。（六）根据《文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出
具文集建试(2019)-27号地块建设项目产业类别等审核意见的复函》，
本次出让宗地投资强度不低于300万/亩，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文昌
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5年内，以上控制指
标按照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
成部分，竞得人在签订集体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一并与文昌市旅游
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七）土地出
让成交后，必须在20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须在出让合同生效之
日起90日内付清全部土地出让金。合同约定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的，
首次付款应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30日内缴纳不低于出让总价款
60%。分期支付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受让人在支
付第二期及以后各期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时，同意按
照支付第一期土地出让价款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向出
让人支付利息。（八）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在文昌市注册公司进行项目
开发，拟注册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申请人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
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如已在文昌市注册具有相应土地
开发资质的公司，可不再注册公司。（九）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规定
完善该宗地施工报建、地质、压覆矿、消防、环保等审批手续，方可动工
建设。（十）该宗地若需要实施装配式建筑，应按照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
执行。（十一）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白金路2号、海南
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联 系 人：黄女士、杨先
生、吴先生；联系电话：0898-63330100、65303602、66793886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http://www.landchina.com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18日

出让人
文昌市会文镇官新村民
委员会灶管一村民小组

地块编号
文集建试

(2019)-27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会文镇官新村
委会灶管一村地段

面积（m2）

6273.48

土地用途
旅馆用地（商

服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1.5；建筑密度≤50%
绿地率≥20%；建筑限高≤4层

挂牌起始价（万元）
489.3314

（折合780元/平方米）

竞买保证金（万元）

294


